2021年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要求编制，全文包括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以及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统计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本年度报告电子版可从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www.shanghai.gov.cn）下载。

一、总体情况

2021年，上海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严格落实《条例》《规定》要求，围绕市政府中心工作，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持续加大公开力度，拓展公开领域，不断提升公开精准度和政府透明度。
（一）主动公开方面

2021年，全市共主动公开规章1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636件。坚持做好常态化疫情信息发布，每日发布疫情通报，举办20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及时公布确诊病例、流调轨迹等信息。及时发布疫苗接种点、核酸检测点信息并动态更新。集成公开“十四五”规划，并做好政策解读。全力做好临港新片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推进落实情况的公开。及时公开花博会、进博会举办信息。动态发布“五大新城”建设、“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五五购物节”等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更新权责清单、服务事项清单。主动公开市人大代表建议和市政协提案办理复文1463件，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提案办理复文3件。
（二）依申请公开方面

2021年，全市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8077件，申请数量较去年回落3.6%；答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7662，均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予以公开及部分公开9836件，占35.6%；不予公开1344件，占4.86%；因本机关不掌握等原因无法提供9832件，占35.5 %；不予处理666件，占2.4%；其他处理5984件（申请人主动撤销3883件）。信息公开行政复议1513件，纠错85件，纠错率为5.61%。信息公开诉讼581件，结果纠正16件，败诉率为2.75%。

（三）政府信息管理方面

巩固和做好公文公开属性源头认定和发布审查工作，不断提高公文主动公开率。年内审核市政府公文220件，主动公开217件，主动公开率达98.63%，较去年上升3.84%。

依托网站集约化平台，完成市政府统一主动公开公文库建设，并在政府信息公开专栏“政策文件”栏目集中公开，目前集中公开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厅）文件3196件。推进各区、委办局建设政策文件库，将公开文件按主题词细化分类，使公众查询信息更为便捷。

（4） 平台建设方面

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专栏设置。落实国办公开办函〔2021〕33号要求，及时上线现行有效规章库，归集展示规章289件，并与中国政府网的规章库对接。

做好《上海市人民政府公报》编辑和赠阅工作。全年共编辑24期，刊登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厅）文件115件、部门规范性文件36件，政策解读89篇。在压缩纸质公报的同时，加大公报电子版的宣传推广力度，通过“随申办”APP提供阅览服务。

全年举办53场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市政府领导出席新闻发布会共计31人次，围绕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工作，发布权威信息、解读政策内容。

推进新媒体平台建设和管理。开展政务新媒体账号核查补报工作，梳理账号2034个。“上海发布”政务新媒体影响力和传播力不断扩大，“两微三短”平台总粉丝数量达2164万，较去年增加约260万。新媒体平台持续加大对政府公报、重要政策及解读材料等权威文本的推送和传播力度。

持续优化完善政务公开专区功能，各区政府将专区运营和企业市民办事需求相融合，深化政务服务全过程公开，打造政务公开线下综合平台。专区作为政务公开“实体店”，实现了公开与服务、线上与线下的有机结合。部分专区在做好依申请接收、政府信息查阅、公报免费发放、政务公开意见收集反馈等常规服务保障外，还提供重要政策现场集中解读、公众参与活动咨询报名、群众办事痛点堵点问题收集等增值服务。

（五）监督保障方面

根据国办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精神，出台本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细化工作措施和任务；加强工作任务落实的检查督促，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不断完善考核方案，沿用无纸化方式，通过专项评分、第三方评估、集体复核等进行综合评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对国办和第三方评估、本市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向相关单位发放问题清单，督促其限期整改。对工作推进不力的部门约谈，点对点指导。
2、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制发件数
	本年废止件数
	现行有效件数

	规章
	19
（市政府令）
	13

（另有3件修正）
	289

	行政规范性文件
	636
	698

（包括自然失效和不再按规范性文件管理）
	2742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12060004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19244278

	行政强制
	339332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本年收费金额（单位：万元）

	行政事业性收费
	1961077.75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为：第一项加第二项之和，等于第三项加第四项之和）
	申请人情况

	
	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总计

	
	
	商业
企业
	科研
机构
	社会公益组织
	法律服务机构
	其他
	

	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25671
	2117
	20
	81
	77
	111
	28077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1902
	159
	0
	20
	0
	43
	2124

	三、本年度办理结果
	（一）予以公开
	8769
	649
	5
	20
	35
	25
	9503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只计这一情形，不计其他情形）
	305
	25
	0
	1
	1
	1
	333

	
	（三）不予公开
	1.属于国家秘密
	53
	2
	0
	0
	0
	0
	55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
	5
	0
	0
	0
	0
	0
	5

	
	
	3.危及“三安全一稳定”
	29
	1
	0
	0
	0
	0
	30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140
	8
	0
	40
	1
	0
	189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
	141
	4
	0
	1
	0
	0
	146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
	190
	19
	0
	1
	0
	0
	210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42
	4
	0
	0
	0
	0
	46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633
	25
	0
	0
	1
	4
	663

	
	（四）无法提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
	7131
	639
	1
	21
	9
	14
	7815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
	1702
	118
	1
	4
	7
	7
	1839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
	160
	18
	0
	0
	0
	0
	178

	
	（五）不予处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312
	4
	0
	0
	0
	0
	316

	
	
	2.重复申请
	262
	17
	0
	0
	0
	0
	279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
	9
	0
	0
	0
	0
	0
	9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
	62
	0
	0
	0
	0
	0
	62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取信息
	0
	0
	0
	0
	0
	0
	0

	
	（六）其他处理
	1.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958
	74
	0
	0
	1
	15
	1048

	
	
	2.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纳费用、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2
	0
	0
	0
	0
	0
	2

	
	
	3.其他
	4392
	501
	6
	5
	18
	12
	4934

	
	（七）总计
	25297
	2108
	13
	93
	73
	78
	27662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2276
	168
	7
	8
	4
	76
	2539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结果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984
	85
	65
	379
	1513
	174
	14
	170
	4
	362
	141
	2
	72
	4
	219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以公开促落实、促规范、促服务的功能效应仍需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对涉及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领域，需要持续拓展公开的深度和颗粒度，切实提高公开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公开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作用。

2.政策精准和智能推送的试点范围需要扩大，涉企惠企和便民利民政策的到达率、知晓率仍有提升空间。

（二）改进情况

2021年，针对去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如下改进：一是强化领导干部学法，加强政务公开培训。全市各单位落实《2021年上海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将《条例》和《规定》纳入干部学法内容；市政府办公厅于7月下旬举办全市政务公开工作培训，全市各单位办公室分管主任和业务骨干18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设置依申请办理、政策精准推送、平台建设等内容，市财政局等11家单位作了交流发言，起到了拓宽视野、提升水平、鼓舞干劲的作用，受到参训人员好评。年内还通过召开视频会议培训2次，讲解依申请办理的疑难问题。各单位创新做好政务公开培训工作，如宝山区通过政务APP对全区公务员开展政务公开知识培训和在线测试，虹口区在随申办APP内设置信息公开每日一练，供工作人员和市民群众打卡学习，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市场监管系统依申请公开案卷检查互评工作，不断提高政务公开工作人员工作水平。二是推进政务公开标准化成果的落地和应用。在编制完成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基础上，推动各单位在网站醒目处设置标准目录网页版入口，以超链接的方式，实现公开事项与具体公开内容的联动展示。各区各部门推出系列化的标准化应用成果，涌现了“上海智慧电梯码”“餐饮脸谱”小程序、生活饮用水“扫码知卫生”、加装电梯一件事，公租房申请一键查等惠民实用的标准化成果。三是继续深化政策解读工作。市政府办公厅带头做好文件的政策解读，共发布政策解读180篇，多元化解读比例达97.8%；市政府办公厅还将政策解读纳入全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各单位出台面向企业和市民的主动公开政策性文件，要100%开展政策解读。同时，各单位拓展和丰富解读形式载体，图示图解、场景演示、短视频、卡通动漫、专家访谈、情况通报会、在线教学、执法直播等多元化解读率已达到70%，部分单位还利用政务公开服务专区，开展政策的文件现场解读。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一）认真落实国办有关工作要求，深化政务公开工作

1.集成公开十四五规划和专项规划。紧扣“十四五”开局起步年主题，市、区政府网站均开设“规划计划”专栏，对“十四五”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进行了集中公开，并同步发布配套解读材料。在此基础上，已基本完成历史规划的归集整理和主动公开。市政府还通过新闻发布会、在线访谈、民生访谈等形式，邀请市领导、委办局领导、区委书记和专家学者，对“十四五”期间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进行解读，就公众关注的“五大新城”建设、就业和社会保障、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工作予以解读和回应。2.推进市场监管规则、标准公开，推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信息公开。市市场监管局开设“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栏目，集中公开涉及市场监管法律104部、行政法规163部、部门规章257部、地方性法规22部、市政府规章14部和规范性文件50件。集中公开涉及市场监管地方性标准111项、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9018项；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清理 1312件、发布价格提醒告诫函2次。主动公开年度竞争执法专项行动方案，联合市高法院公布竞争执法典型案例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3.做好财政领域的信息公开。按照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集中统一公开地方政府债务各项信息。做好债券发行信息披露，及时公开新增债券的规模、期限、用途等各项信息；各级财政部门随政府预决算同步公开本地区债务限额、余额和使用安排、还本付息情况等信息；各级财政部门在6月底前披露政府债券存续期信息。增设“资金直达基层”专栏，重点公开直达资金名称、资金管理办法和年度分配结果，做好直达资金、专项资金联动公开工作。4.不断规范依申请办理工作。进一步优化依申请工作流程，及时、准确答复申请人，切实保障公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依托上海市政务公开工作平台，完善信息公开复议、诉讼和收费模块，提高申请件办理全流程规范化水平；严格落实《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国办函〔2020〕109号），出台本市《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引导申请人合理行使权利。及时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明确收费要求和标准，严格依照规定的标准、程序、方式计收信息处理费。据统计，全市共发出收费通知21件，收费4550元。5.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向基层延伸。出台本市居（村）务公开基本目录，指导各街镇公开包括村居集体资产管理、财务收支、乡村振兴、为老服务、社会救助等内容的基层自治信息，从而形成覆盖市、区、街镇、村居四级的全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体系。
（二）抓好本市要点落实，全力完成各项任务目标

1.不断夯实政务公开工作基础

（1）组织开展历史信息的动态调整工作。全市各单位对2010年以来未开展过公文公开属性源头认定的政府公文开展全面梳理和属性认定工作，全市共转化公开历史公文1055件。（2）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依托规范性文件管理平台，针对涉及长江大保护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组织全市开展4次专项清理，涉及规范性文件约3000件，废止文件9件，修改文件31件,自然失效1件。（3）不断提高公文主动公开率。市政府办公厅将公文公开属性认定和发布审查嵌入发文流程，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厅）公文主动公开率稳步提高，2021年市政府公文主动公开率达98%。同时，市政府办公厅依托公文备案系统汇总展示各单位公文主动公开率情况，每季度由系统自动生成公文主动公开率并通报排名情况，不断督促各单位提高公文主动公开率。
2.推进更高水平决策公开和公众参与

（1）重大行政决策公开取得显著突破。市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率先对外发布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明确24项重大决策的承办单位和时间安排。各区、各部门均在一季度发布本单位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并以超链接的方式，对决策事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意见征集采纳情况、会议审议情况等各项信息进行归集展示。（2）全市“政府开放月”活动成效显著。按照本市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部署，首次将8月份确定为全市“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了以公共管理机构、公共服务场所为主的线下系列主题开放活动，形成了规模效应。据统计，全市共开展线下开放活动1037场，参与人数89696人，线上开放活动406场，参与人数6963753人。（3）公众代表列席政府决策会议成为制度性安排。市政府办公厅将邀请公众代表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活动，写进市政府常务会议工作规则。2021年8月，市政府邀请三位数据治理、公共管理、法律领域的专家作为公众代表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参与审议本市数据条例相关审查报告，展示政府开放透明的形象。

3.政策推送和政民互动实效不断提高

（1）政策精准推送取得突破。市政府办公厅于4月制定政策精准推送试点工作方案，并组织市大数据中心和各相关部门逐一对接，先后在税务、就业、人才、教育和市级支持资金等领域通过“一网通办”市民主页和企业专属网页，开展了“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提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指引”“用人单位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等一批重要政策和解读材料的主动推送服务，实现“政策找人、政策找企业”方面零的突破。此外，市政府办公厅指导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静安区、长宁区、闵行区、奉贤区、崇明区等结合自身实际开展政策精准推送试点工作。据统计，全市2021年累计推送各项政策及解读材料16批，惠及个人用户120余万人次，企业用户4.2万余户次。（2）“政民互动”工作取得新进展。一是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市场监管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奉贤区等部门和区在政策发布页面开放网民留言功能，二是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政民互动”平台建设。优化“我要咨询”栏目，实现与12345热线平台互连互通，咨询类网民留言一般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简单咨询1个工作日内反馈。
4.重点领域信息公开细化深化，呈现新亮点

2021年初，市政府办公厅组织相关部门召开6场座谈会，邀请企业和市民代表参加，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摸清公开短板，确定了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卫生健康、教育、市场监管、生态环境、财政资金、交通管理和执法、数据开放等7大领域作为2021年度政务公开重点领域，并持续跟踪落实和推进。通过一年的持续推进，各相关重点领域公开工作不断深化，以公开促落实、促规范、促服务的作用得到体现，对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卫生健康领域：市卫健委在做好日常疫情防控信息发布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卫生健康领域信息公开。（一）新增本市互联网医院、核酸检测服务点等信息主动公开，在执业医师查询板块增加外国、港澳台医师在华短期行医执业信息查询服务，持续推进“一网通办”全市医疗机构线上服务专栏建设，动态更新各类就医服务类信息。同时，本市医疗机构不断优化线上线下服务流程，为老年人就医提供便利。通过信息推送和宣传，引导市民使用“962120”预约服务。（二）实施上线“职业健康”一件事，会同多部门积极推进“职业健康‘一件事’”改革，依托“一网通办”集成公开多部门多项政务服务信息，实现职业健康相关办理事项“分段联办”和“一网办、一次办、一起办”，提升了群众办事的便捷度。（三）推行生活饮用水“扫码知卫生”项目，2021 年，超过 8000 个居民小区张贴了饮用水卫生二维码，通过扫描居民小区的二维码，可获取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和日常管理等信息。

教育领域：（一）优化招生考试信息公开。市教委在“上海教育”网站开设“2021年上海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和招生范围”专栏，集中发布各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实施细则、公办学校对口招生区域范围、民办学校招生计划、录取办法等信息。同时，在“上海教育”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随身办-教育”中设图窗，公众可在移动端一揽子查阅各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信息。（二）全面做好中考改革政策的发布和解读。聚焦社会关注度高的中考改革工作，在“上海教育”网站开设“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实施办法政策解读”专题，在“上海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多篇信息解读中考改革政策，通过图解、问答等多种形式对中考改革政策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解读，帮助公众进一步了解和把握中考改革政策的内容和要求。（三）进一步规范教育培训机构信息公开。健全完善教育培训机构“白名单”管理制度，建立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综合管理平台、上海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平台，公众可在平台上查阅各培训机构的法人信息、办学许可信息，以及本市文化学科类校外合格培训机构名单。（四）探索开展中小学信息公开试点工作。开展中小学信息公开事项梳理和公开标准目录编制工作试点，探索建设基础教育信息公开标准化平台。在“上海教育”网站开设专栏，集中展示16个区教育局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各区教育局已在随申办”APP 区旗舰店中设立教育专栏，集中公开基础教育学校、招考等信息。

市场监管领域：（一）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信息公示。按照《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任务分解表》要求，在“ 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 一网通办)”门户网站“执法公示”专栏公示行政执法主体、职责权限、程序、裁量基准、救济渠道，公示行政执法权力事项、办事指南、权责清单，公示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件信息，集中统一公开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有关数据。（二）上线上海市智慧电梯二维码。全市在用电梯 287448台，其中智慧电梯码张贴284227台，占比 99%。使用单位 35039家，维保单位320家，公众监督扫码355811次。通过公众监督上困人求救工单1805起，上报故障报修工单9666起，投诉建议496条。（三）进一步推进监管信息公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统及时、全量归集展示涉企信息：登记信息535138条，行政处罚信息71653条，经营异常信息 483907条，严重违法信息299条，备案信息1011541条，抽查检查信息295628条，协助司法公示信息（股权冻结）11217条，协助司法公示信息（股权解冻）761条，双随机一公开（计划公告）47条，双随机一公开（任务公告）814条，双随机一公开（结果公告）123000条，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公告135条，信用修复信息13866条。（四）进一步推进消费维权信息公开。组织“3·15”消费者权益保护专场线上问答、市场监管局长接热线等政民互动活动4次，对外发布侵害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13件、消费提示21次、投诉举报统计分析7件， “12315”消费者投诉信息公示202566件。

生态环境领域：市生态环境局建立“生态环境质量”专栏，持续发布空气、地表水、集中饮用水水源、海洋环境、辐射等环境质量信息，发布《2020上海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开市级审批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决定信息111件，公开危险废物审批许可和不许可信息1883条，在全国排污许可证平台公开上海市企业排污许可证4920件，公开全市生态环境处罚单位1093家，双随机”抽查123家单位，31家检查异常。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布《上海市2021年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计划》，制定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企业清单和配额分配方案。发布《上海市关于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报告》和《上海市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问责情况》。发布《上海市2021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1259家重点排污单位和189家清洁生产企业在上海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公开环境信息。233家上市公司在平台公开单位基础信息、排污信息、防治污染设施情况、环评和排污许可证、环境应急、其他环境信息、自行监测数据等七个方面内容，201家上市公司公开了社会责任报告。根据《固废法》要求，在平台增加固废公开内容10项，并新增监测超标情况信息。

财政资金领域：在落实国办要点的同时，市财政局进一步推进财政领域信息公开。（一）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推动预决算公开层级从部门到单位全覆盖，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二）深化推进政府采购信息公开，进一步扩大本市政府采购信息公开范围。采购意向公开范围实现各级预算单位全覆盖，单一来源采购公示范围实现项目全覆盖。（三）加大预算绩效信息公开力度，推进市级财政政策绩效目标公开试点。2021年，公开5项资金量较大、影响面较广、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交通管理和执法领域：市公安局对全市机动车单向行驶、禁停路段、非机动车禁行区域等交通管制信息进行全面梳理，依法公告发布，并协调地图、导航等相关单位和企业将交通管理措施融入地图、导航服务。2021年，全市机动车单向行驶新增39段，删除13段，调整10段，非机动车禁行调整6段。严格查处“网约车”开车拨打手机或浏览电子设备、“三乱一逆”、随意上下客、闯禁令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共计查获“四轮机动车”非法客运案件8000余起，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第4焦点上海交警微发布”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公布交通违法整治成效。加大外卖、快递车辆的执法信息公示力度，以《同城配送》为载体，搭建行业交流平台，通过公示企业优秀管理经验及交通事故、违法情况等信息，实现“企业相互监督、企业督促企业”的良性竞争氛围，累计刊发21期，刊印10万余份，涉及快递、外卖的相关事故数、亡人数环比分别下降44%和50%。市交通委进一步优化轨道交通标识阵地点位和增加密度，累计增加3408块站名信息牌、2092处墙面辅助信息带，实现乘客进出站、换乘等关键路径导向清晰连贯，重要服务设施的位置指示规范。完善动态信息服务，优化车厢移动电视发布运营信息，完成19种车型 529列车电子屏改造。完善站点周边主要公共设施导向信息，精细化显示周边重要及主要公共设施的导向指引。加强公交线路调整信息公开力度。2021年全年市属公交线路优化方案共涉及线路66条（新辟5条，调整47条，撤销14条）。通过门户网站、“上海发布”、“上海交通”等累计转载发布公交线路调整信息54次，涉及线路291条，扩大公众知晓度和参与度。“上海停车”APP的宣传推广应用成效显著，注册用户数已达167万人，其中绑定车牌用户数87万。已全面联网接入本市3300个经营性停车场（库）和1200个收费道路停车场的基础信息数据。“上海停车”接入2000家公共停车场（库）“统一支付”服务，上线153家错峰共享签约项目提供3272个错峰泊位。停车预约服务医院达到22家，提供792个预约泊位。优化交通违法行政处罚公示页面，实现多项检索功能。开通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微信公众号，发布网约车平台企业监管信息，每季度发布网约车平台投诉排名。
公共数据开放领域：在普惠金融方面，开展公共数据开放普惠金融试点项目，已向2批33家金融机构开放了11个部门的1000多个数据项，助力试点银行利用公共数据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目前已累计放贷逾1000亿元。市经济信息化委组织开展首批公共数据开放和开发利用试点项目的征集，发布2021年入选试点项目9个，现已组织开展第二批项目征集，进一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供需对接，加强公共数据深度开放。赋能应用场景方面，通过本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累计开放数据集超过5700项，目前已服务58个典型应用场景。
